南京市2024年度环境统计信息
2024年度环境统计由工业源、农业源、生活源、移动源以及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五部分组成。其中，列入环境统计的重点工业源有854家；列入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的各类污水处理厂77家，生活垃圾处理场（厂）8家，危险废物（医疗废物）集中处理厂18家；列入移动源的油品储存企业9家。
根据国家环统口径核算，2024年全市废气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为6038.07吨，氮氧化物排放量为46968.97吨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为43473.36吨，颗粒物排放量为8993.75吨；废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39968.65吨，氨氮排放量为1747.83吨，总氮排放量为8786.53吨，总磷排放量为506.88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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